附件

增城区服务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二十条措施
专项资金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bookmark: _Hlk28613410]根据《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增城区服务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二十条措施的通知》（增府办规〔2023〕3号），为做好2025年增城区服务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二十条措施专项资金申报等有关工作，特制定本指南。
二、申报事项
方向一：“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奖励
方向二：“做好大宗商品保供”奖励
方向三：“支持电力保供稳定”奖励
三、申报主体条件
（一）本指南适用于工商注册地、生产经营场所、税务征管关系和统计关系均在增城区,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资金申报期间,已注销或迁移出增城区的,不予支持。
（二）在资金申报期间,在“信用中国”网站“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记录为0。
(资金申报期间指从申报通知发布之日起至资金拨付通知发布之日止)
四、支持内容及标准
[bookmark: _GoBack]方向一：对2024年新认定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单项冠军产品分别给予 200万元、10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2024年新认定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奖励金额根据当年预算额度和申报企业情况研究后确定，申报金额不等于最终拨付金额，以拨付通知为准）
方向二：对于2024年产值300亿元以上的大宗商品生产企业,按不超过当年产值的0.15%给予奖励。（奖励比例根据当年预算额度和申报企业情况研究后确定，申报金额不等于最终拨付金额，以拨付通知为准）
方向三：对2024年发电量超过1亿千瓦时且同比保持正增长的电力保供企业,按最高不超过2.5万元/亿千瓦时的标准给予奖励。（奖励金额根据当年预算额度和申报企业情况研究后确定，申报金额不等于最终拨付金额，以拨付通知为准）
五、申报材料及要求
（一）基础性材料
1.增城区服务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二十条措施专项资金申请材料(封面),即附件1。(下载模板,盖章、原件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
2.《增城区服务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二十条措施专项资金申请表》(附件2)。(下载模板,签字、盖章、原件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
3.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的提供新的营业执照即可)。(原件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
4.《银行账户确认书》(详见附件3);(下载模板,盖章、原件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
5.企业信用核查报告(通过“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并打印)。(盖章、原件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
（二）方向二需额外提供材料
1.2024年的财务审计报告。(经备案带防伪码，盖章、原件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
2.2024年1-12月已完成产值数据《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B204-1表),该表格由申报人自行从广东省统计联网直报数据采集平台下载。(带水印、盖章、原件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
（三）方向三需额外提供材料
2023年、2024年发电量数据相关佐证材料。（由电网、供电局或相关机构出具的票据、单据及其他佐证材料，盖章、原件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
六、申报程序
（一）网上申报：通过广州市穗@i企平台（网址：https://qyfw.gzonline.gov.cn/）“穗政通”专区“兑资金”版块进行申报。如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
（二）形式审核：增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对申报主体提交的材料进行完整性审查，1个工作日内完成形式审核。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告知申报主体补齐补正（超过申报截止日期的，需于1个工作日内补齐补正）。
（三）部门审核：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对申报材料进行线上审核，3个工作日内完成部门审核。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告知申报主体补齐补正（超过申报截止日期的，需于2个工作日内补齐补正）。
（四）线下受理：企业在收到部门审核通过并可以打印纸质材料的通知（电话或短信）后，于2个工作日内从平台下载带水印全套申报材料进行打印（双面打印），一式2份有序装订（胶装成册，带硬纸封面和目录，整本首页、骑缝盖单位公章），并前往区政务服务大厅或南部政务服务大厅“政策兑现”服务窗口提交纸质材料，窗口人员核验与网上提交的电子材料一致的，予以收件，不符合的，当场告知材料补正要求，并于2个工作日内重新提交。
（五）项目公示：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将审核后拟安排的项目在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对公示有异议的项目，由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提出处理意见。
（六）资金拨付：对公示期满无异议的项目，由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相关规定，及时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七、受理窗口
（一）区政务中心政策兑现窗口
地址：广州市增城区荔湖街景观大道北7号区政务服务中心A区法人服务厅政策兑现服务专窗（37号窗）
联系电话：82628583
工作日上午9:00-12:00，13:00-17:00
（二）区南部政务中心政策兑现窗口
地址：广州市增城区宁西街创新大道9号南部政务服务
中心综合政务服务区A10政策兑现服务专窗
联系电话：32163321
工作日上午9:00-12:00，13:00-17:00
八、申报时间
2025年11月6日-2025年11月19日
九、业务主管部门
广州市增城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联系人：徐新华、陈晓云
电话：82752560、82743715
邮箱：zcgyfzk@163.com
工作日上午9:00-12:00，14:00-18:00
十、注意事项
（一）同一企业原则上只能申请本指南内1个支持方向的奖励资金，不得重复申报或多头申报。本指南与区内其他优惠政策存在内容重复或类同的，同一企业按就高不重复原则享受。
（二）产值是指各企业在当年入统反映的数值,入统标准以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为准。财务报表一般包含《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缴税凭证一般是指《完税证明》。
（三）申报单位申报2025年增城区服务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二十条措施专项资金即视为同意审核单位向统计、税务、住建等部门查询、核对申报材料信息。
（四）申报指南所涉及“达到”“以上”“不超过”的数额均含本数，所涉及的经营数据和奖励金额以人民币为单位，奖励或补贴计算精确到元（按去尾法）。
（五）获得奖励的涉税支出由申报单位承担。
（六）申报单位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不得弄虚作假和套取、骗取财政资金。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应当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用于企业生产制造成本支出等方面，不得挪作他用。如存在弄虚作假骗取财政资金行为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处理，追回已发放财政专项资金，3年内停止申报专项资金资格，并向社会公开其不守信用信息，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十一、附则
本指南仅作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增城区服务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二十条措施的通知》（增府办规〔2023〕3号）2025年申报程序的指引，本申报指南和其他未尽事宜，以及执行过程发生需要解释的情况，由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附件：1.项目申报材料封面
[bookmark: _Hlk28599485]2.增城区服务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二十条措施
专项资金申请表
3.银行账户确认书



附件1

2025年增城区服务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十条措施专项资金申请材料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方向（申报项打√，同一企业原则上只能申请
1个支持方向）：

方向一：“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奖励
        方向二：“做好大宗商品保供”奖励
方向三：“支持电力保供稳定”奖励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2

增城区服务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二十条
措施专项资金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一、仅方向一填写（“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奖励）

	企业名称
	
	属地镇街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企业联系人
	
	联系方式
	

	企业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二、仅方向二填写（“做好大宗商品保供”奖励）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企业性质
	

	主要产品
	
	是否为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种类
	农副产品/能源产品/基础原材料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注册资本
	

	企业联系人
	
	联系方式
	
	注册时间
	

	企业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023年/2024年
（万元、%）
	2023年年产值
	
	同比增速
	

	
	2024年年产值
	
	同比增速
	

	三、仅方向三填写（“支持电力保供稳定”奖励）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企业性质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注册资本
	

	企业联系人
	
	联系方式
	
	注册时间
	

	企业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023年/2024年
（亿千瓦时、%）
	2023年年发电量
	
	同比增速
	

	
	2024年年发电量
	
	同比增速
	

	四、拟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合计奖励金额
	
	方向一奖励金额
	

	
	
	方向二奖励金额
	

	
	
	方向三奖励金额
	














	五、企业承诺

	申报承诺书
对申报2025年增城区服务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二十条措施专项资金的有关事宜，我单位郑重承诺：
一、充分知悉并自愿遵守《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增城区服务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二十条措施的通知》（增府办规〔2023〕3号）及其指南等相关政策及规定。
二、保证所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的真实、准确、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如有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任何虚假材料，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及责任，并同意有关部门记录入相关的企业征信体系。
三、扶持资金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账务处理，对有明确资金用途的，保证扶持资金专款专用，自觉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主动配合做好项目的跟踪管理、绩效评价和审计检查等工作。
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单位明悉除须主动退回领取的相关扶持资金外，并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单位法人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3

银行账户确认书




收款人全称：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收款人（签章）               预算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 - 1 - —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